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

上海复星医药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

度第一期中期票据(科创票据)所涉 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(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)(以下简称 1 号令)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复星联

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公司)投资上海复星医药(集团)

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(科创票据)所涉资金运用类

重大关联交易相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(一)交易概述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通过一级市场申购了“上海复星医药

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(科创票据)”，交易金

额为 5,000 万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）“保险机构重大关联交易是指

保险机构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或年度累计交易金额达到 3,000 万

元以上，且占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%以上的交易”

之规定，此次交易构成资金运用类重大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公开发行的债券信息公开透明，市场化程度高。为提高公司投资

收益水平，经公司董事会批准，公司通过一级市场申购了“上海复星

医药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(科创票据)”，投

资金额为 5,000万元。 

交易标的信息如下： 

债券简称：25 复星医药 MTN001(科创票据) 



起息日：2025-04-25 

发行总额(亿)：5.00 亿元 

票面利率：票面利率由集中簿记建档结果确定；票面利率 3.10% 

债券期限(年)：2 

债券类型：中期票据 

发行方式：公募 

最新债项评级：AAA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基本信息 

本期债券发行人上海复星医药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，

相关信息如下： 

公司中文名称： 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英文名称：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(Group) Co., Ltd.

法定代表人： 陈玉卿

注册资本： 人民币267,132.6465 万元

实缴资本： 人民币267,132.6465 万元

企业性质： 私营

公司设立日期： 1995 年5 月31 日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100001330605412

住所 上海市曹杨路510 号9 楼

电话： +8621-33987037

传真： +8621-33987020

经营范围：

生物化学产品，试剂，生物四技服务，生产销售自身开发的产品，仪器仪

表，电子产品，计算机，化工原料（除危险品），咨询服务；经营本企业自

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，经营本企业生产、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、机

械设备、仪器仪表、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。  

2024年12月末，发行人总资产1,174.61亿元，净资产599.34亿元。

202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410.67亿元，营业利润42.45亿元，营业利润

率10.34%，净利润35.12亿元。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上海复星医药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.00%股份，融资

人与公司形成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



本期中期票据按面值发行，利率通过集中簿记建档方式确定。发

行人和主承销商、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利率（价格）区间后，承销

团成员/投资人发出申购定单，由簿记管理人记录承销团成员/投资人

认购债务融资工具利率（价格）及数量意愿，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

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（价格）并进行配售。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

定价方式，符合关联交易合规性、公允性原则。 

四、交易目的及财务影响 

本次债券交易，符合各相关方利益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投资收

益，增强偿付能力管理和资产负债管理能力，实现保险资金长期稳健

增值。 

五、董事会决议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

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会议审核，并经公司第

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该重大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，同意本次关联

交易。 

七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各项比例均符合监管规

定。 

八、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

 

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告

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

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



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反映。 

 

 

复星联合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   


